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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112年度民商上更一字第 2號 

民事判決淺談「商標法權利耗盡」 

 事實概要 

  被上訴人(即 原審被告, 下稱行為人)未經上訴人(即 原審原告,為商標權利人, 下稱

A 公司)之同意便將印有其商標之商品拍攝並上傳至經營之蝦皮賣場，陳列、販售系爭

商品，標榜「帶回日本好商品分享~」、「免運~日本帶回來全系列」等文字，於文字中

使用 A 公司商標，以強調系爭商品係自日本平行輸入之商品，以增加網路買家之購買

意願。商標權利人主張行為人未經其同意使用其所擁有之商標，行為人則抗辯其商標

權利已因於市場銷售不得再主張商標權利。 

 涉及商標爭議及概念 

  以下將就本案行為人主張其係平行輸入，商標權人商標權權利耗盡是否為我國實

務所肯認得為抗辯有理由之主張及商標法第 36 條第 2 項之「商標權人」及「經其同意

之人」之範圍為介紹。 

 

一、 權利耗盡定義 

  權利耗盡原則 (The Principle of Exhaustion)又稱第一次銷售原則 (First Sales 

Doctrine)。即商標權人藉由第一次之銷售或流通取得相對應之報酬後，其商標權利即

耗盡，認默製造商、販賣、零售商至消費者之垂直關係存在商標之默示使用，商標權

人即不得再主張商標權而限制其流通，以保障交易流通性及安定性。 

 

二、 權利耗盡種類 

  就權利耗盡可分為「國內耗盡」及「國際耗盡」，其區別實益乃商標權採屬地主

義，也就是說，於特定國家或地區取得商標權，其受保護的範圍僅限於該註冊領域境

內。所以，商標在我國雖然已經獲准註冊，商品如果要行銷到其他國家，在當地國最

好也申准註冊，反之亦然。以下就兩者定義及區別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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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內耗盡: 商標權僅在註冊國家享商標權，對於商標權人之商品於市場中銷售之認

定亦以註冊國之市場為限，故外國輸入標示註冊商標之商品於國內，國內之商標

權人得主張侵權。 

2. 國際耗盡: 反之，此銷售市場之認定即不以註冊國國內為限，只要在世界上任何一

市場銷售流通，並取得報酬，國內之商標權人即不得主張侵權。 

由上可知，國際耗盡對商標權人之保護較國內耗盡低。 

 

三、 我國現行法及實務採「國際耗盡」 

1. 商標法第 36 條第 2 項 

(1) 原則: 附有註冊商標之商品，係由商標權人或經其同意之人於國內外市場上交易流

通者，商標權人不得就該商品主張商標權。→ 國際耗盡 

(2) 例外: 但為防止商品流通於市場後，發生變質、受損或經他人擅自加工、改造，或

有其他正當事由者，不在此限。(為避免商標信譽受損及維護消費者權益，商標法

第 36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商標權人為避免商品變質、受損或有其他正當事由者，

仍得於商品流通於市場後，主張其商標權，特別是當商標產品進入市場後狀態被

改變或損害。) 

2. 平行輸入及相關實務見解 

若國內外商標權人皆相同時即得以商標法第 36 條第 2 項規範之，故關於「平行輸

入」是否構成侵權之爭議僅發生在商標於國內外分屬不同商標權人之情形時始有

討論必要。 

(1) 相同商標，不同商標權人，彼此無特定關係: 僅偶然相同，基於屬地主義，各商標

權人皆受各註冊地之商標權保護。 

(2) 相同商標，不同商標權人，彼此有特定關係: 是否有權利耗盡適用，實務多肯認，

惟對於條文有不同解釋，悉述如下: 原告為於美國 B 牌官網購買正品並進口台灣

之人，被告則為在台灣經過美國 B 牌同意於台灣註冊商標之代理商，原告向法院

提起確認被告不得主張商標權之訴訟。惟最高法院民事判決及智慧財產法院刑事

判決雖皆肯認平行輸入不構成侵權，然其理由不盡相同。 

A.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最高法院認為商標法第 36 條第 2 項本文之「經其(商標權人)同意之人」包含互相

授權或具法律關係之人，故美國 B 牌及被告(經過美國 B 牌同意於台灣註冊商標之

代理商) 權利皆耗盡，原告平行輸入並不構成侵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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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智慧財產法院刑事判決 

此法院擴張商標法第 36 條第 2 項本文「商標權人」範圍，認為若各商標權人具法

律或經濟上關係且表彰相同商品來源，則視為「相同商標權人」。 

 

四、 套用本案(理由) 

  本案 A 公司為剛從訴外人受讓商標權之人，享有台灣商標權。惟本案行為人係輸

入日本之商品，原告得否主張系爭商標分屬不同法人所有，自無權利耗盡原則之適用

不無疑問。法院認為對於其總公司源自日本株式会社一節並不否認，總公司官網亦自

稱日本株式会社於 2010 年設立新加坡分公司，A 公司官網亦為相同記載，足見 A 公司

及其總公司俱與日本株式会社存在經濟上或法律上關係，雖商標權因屬地主義原則而

分屬不同之商標權，其權利人亦有差異，惟系爭商標與系爭商品所標示之商標圖樣相

同，本質上排他權之發生亦源自於同一權利人，本件被告所銷售之系爭商品與系爭商

標縱屬不同國家之商標權人，亦因其彼此間具有經濟上或法律上關係，致上訴人就標

示系爭商標之系爭商品發生權利耗盡結果。 

 

五、 小結 

  我國現行法及實務對商標權皆採國際耗盡，認為商標權人若已在國內外市場銷售

即不得再主張商標權。並進一步擴張解釋商標法第 36 條第 2 項本文「商標權人」範

圍，並對「經其(商標權人)同意之人」為解釋，認為具法律上或經濟上(例如:授權)關

係其權利則耗盡。本案法院闡明，原告總公司(分公司權利義務歸屬於總公司)與日本

株式會社具經濟上或法律上關係，且兩者商標圖樣相同，排他權源自同一權利人，權

利耗盡。雖然並未說明其係屬同一商標人或經商標權人同意之情形，然就真品(在不影

響商標信譽下)認為平行輸入不構成侵權行為，此乃法院在維護商標權人權利、市場流

通、市場安定性及消費者權益下所作之解釋及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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